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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愛港來自鄧小平論述的原意

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
判。當討論到香港將來普選產生的特區政府行政長
官，其政治立場和政治取向等問題時，鄧小平先生曾
高瞻遠矚指出：「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
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
這些管理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
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於是根據鄧小平先生的

講話精神，規定了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由一個具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按照民主程序產生。此

舉一方面防止與中央對抗人士當選特區行政長官，不
利「一國兩制」方針的落實；另一方面亦保證符合愛
國愛港標準的行政長官，能夠依照《基本法》帶領香
港市民真正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此不難看
出，《基本法》規定普選行政長官之候選人須由提名
委員會提名的立法原意，根本就是要保證行政長官必
須符合愛國愛港之標準。

愛國愛港是中央的底線
在香港政改諮詢進入關鍵時刻，社會各界就普選行

政長官的立場嚴重衝突，繼而爭論不休之際，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分別接見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並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政長
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這是中央政府一貫的、
明確的立場和主張。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是政治標
準，也是法律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了國家的根

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
的法律效力，同時亦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在香
港這個中央政府轄下的特別行政區，憲法與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性文件《基本法》一道，共同構成特區
的憲制基礎。大家若能清楚這一法律事實，就完全
能夠理解「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為何是中央政
府的底線。
由此可見，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既是憲法與《基

本法》的要求，也是中央的底線。提名委員會的把關
功能，正正是落實憲法和《基本法》要求的具體體
現。筆者認為，政改諮詢進行到今時今日，特區政府
本着「有商有量」的原則，已經聽到社會上不同階
層、不同政黨、不同人士的聲音和主張。但目前最大
的爭議，或者說需要盡快凝聚的共識，乃是行政長官
人選必須符合愛國愛港這一標準。還望各界能夠回到
「一國兩制」方針下，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
規定的法律框架，依據香港憲制基礎，展開理性討
論。

愛國愛港是履行《基本法》憲制責任的保證

眾所周知，要求入
閘成為行政長官候選
人必須符合愛國愛港
標準，是普選的第一
道門，即前門；經全
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
票選舉所當選的行政
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是普選的第二道門，即
中門；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選舉辦
法產生之後，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作最終的任命，是
普選的第三道門，即後門。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須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依法宣誓就職，內容包括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中央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向中央政府和特區負責，
依法施政，包括依據《基本法》發出有關香港管治事
務的各項指令，代表特區政府處理中央政府授權的事
務。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當選的行政長官符合愛國愛

港、不與中央對抗的標準，乃是特區之首能夠行之有
效地執行《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的重要保證。
這不單止可令香港選民放心、特區政府放心、中央政
府放心，更是保障香港長期穩定、繁榮，保障國家利
益、安全，保障國家和香港長治久安的關鍵。據此憲
制責任所確定的立場和主張，不容任何人置疑、質
問，或者曲解。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行政長官須符合愛國愛港標準是普選底線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目前香港社會的頭等大事，也是民間主流意見的共識。坊間多次

民調顯示，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非常期待由合資格的選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這充分體

現出香港歷經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後，港人對民主政治的強烈渴求。至於行政長官的人

選標準，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港澳辦權威人士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規

定，於不同場合、不同時間予以表述或解釋外，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再次以堅

定不移的立場、斬釘截鐵的語氣，明確表示行政長官必須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其實，香港

市民無不心知肚明，普選行政長官須符合愛國愛港標準，根本不是什麼政改諮詢階段另外附

加的條件，而是中央政府的一貫立場，也是底線，更是特首行之有效地履行《基本法》規定

的憲制責任的保證。

■張學修

《基本法》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具 有 憲 制 的 地
位，是香港最根
本的法律依據。
《基本法》第45
條 十 分 清 晰 表
述，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應
由一個具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通過普選
產生。因此，現階段出現的所謂「三軌制」方案，
要求「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都不符合《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都是不合法的，
並不可取。普選香港行政長官，提委會是《基本
法》規定的唯一提名機構。
在討論政改和特首普選的問題上，如今最應該關
注的是如何在《基本法》的框架內盡可能地保證提
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及特首產生過程的民主
性，這樣才可能實際地推行2017特首普選的落實。
首先，為了更好地保證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
性，可考慮增加提委會人數。對於提委會的組成，
我支持沿用現行的四個界別，四個界別人數保持相
同。這樣做，可以讓社會各階層均衡參與，兼顧各
階層利益，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具有廣泛代表性。
其次，在特首候選人資格方面，除了得到提委會
成員一定比例的提名外，應該得到四大界別的共同
支持才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候選人必須在四個界
別中各取得過半數的委員的支持；而且，特首候選
人數最好是3人。候選人數目如果太多，會不利特首
獲得過半數市民支持，以及影響選舉有效率進行。
第三，香港選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取得過
半數選票者當選。如在第一輪投票中，沒有候選人
獲過半數選票，應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進行第
二輪投票，第二輪得票數最多者當選。只有一名候
選人時，仍須投票，該候選人取得的支持票必須超
過反對票才可當選。
《基本法》明確表述，特首必須經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對此，我們同時要考慮中央可能不予任命
的情況，所以香港應該考慮立法建立一個有效的補
選機制。
只要秉持為香港謀福祉早日落實特首普選的心
願，通過香港社會不同政治觀點人士的共同努力，
一定會找到符合《基本法》並適合香港實際政治環
境的特首普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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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27歲的年輕人，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我
所渴求的。但令人痛心的是，眼看社會上部分勢
力在政改的大直路上偏行己路，在基本法框架外
僭建「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架空提名委
員會，甚至有人煽動群眾以違法手段，挑戰香港
法治底線、核心價值。
民主就是包容，民主就是尊重，尊重每一個人
的選擇，少數服從多數。主流民意是相當清楚，
「佔中」是違法的事，我們何解要衝擊法治，而
不能有商有量？
誠如港大法律系教授陳弘毅所言，本港不是一
個獨立國家，民主制度設計必須符合「一國兩
制」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並不可能和一些獨立
國家的民主制度相比，因此社會需要一套適合本
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憲政地位的民主政制，必須能
平衡本港選民選舉權和中央政府任命權；若本港
追求民主制度時不顧「一國兩制」，政改之路只
會原地踏步。
本人深信政制發展原地踏步並不是香港主流民
意所想的，如果政改重蹈05年覆轍，政治僵化是
唯一產生的局面。若政治制度失去前進的動力，
對新一代政治人才的培育亦可能停滯不前；對立
關係將影響港人與中央之間的互信；更降低人們
對未來民主發展的興趣或信心。
希望在政改問題上，香港人可以擁有真正和
平、理性、非暴力並建基於法律基礎的政治討
論。今次立法會議員有機會與中央政府代表在政
府總部及到上海坦誠交換意見，是一個良好的契
機。筆者真心希望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希望
社會各界把握機會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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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先生，日前在美國《紐
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香港的民主未來岌岌可
危」（Hong Kong's Shaky Democratic Future）
的文章。這份號稱「西方主流民意風向標」的報
章，把該篇文章作為當天評論版的頭條。
文章一開篇就直奔主題，指出「香港人自從九

七回歸以後，期盼真普選快要十七年了。但由於
中央政府的干預，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法治，
正在受到侵蝕」。如果說前一個說法還比較靠
譜，後一個結論則相當「離譜」。所謂法治，簡
單說就是「依法治理」。往深的說，法治精神除
了強調依法治理，更是一種信念，滲透於政治發
展的設計和程序中。法治包括「對憲法的尊
重」、「司法獨立」、「政府受法律約束」以及
「人權的保障」等概念。縱觀以上這些剛性原
則，有哪一條在香港消失了？以筆者的長期觀
察，香港社會珍之重之的法治精神，仍然像聳立
在前立法會大樓前的蒙着雙眼、一手執利劍一手
持天平的象徵正義和法律化身的泰美斯女神，九
七回歸之後絲毫無損。

愛國愛港 天經地義
該文寫道，「最要命的是，大陸政權和本地的

親北京勢力，拒絕了香港的民主普選的權利」。
李大狀這一指控，在不明真相的西方讀者看來，
「罪名」大得嚇人，但與事實大相逕庭。為了支
持以上觀點，他舉例說，九七回歸之後，香港
「在半民主的政治制度羈絆下艱難前行」，好不
容易盼到2017年，也就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20周

年的日子，以為中央承諾的普選在望，北京竟然
要求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在李大狀看
來，這就像足球比賽「搬龍門」，實在令人啼笑
皆非。在美國、英國，相信沒有一個從政者敢於
公開宣稱不愛國，因為這是天經地義、不言而喻
的。愛國不僅是對政治人物的基本考量，也是國
民的情感訴求。
李柱銘接着指控「親北京分子企圖通過提名程
序來控制2017年普選」，所舉的例子是主管港澳
事務的中央領導人張德江在兩會期間的重要講
話。李柱銘「喊冤叫屈」道，這樣的選舉制度，
將會破壞香港政府的正當性和透明度。其實，作
為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對基本法的條文應該比普
通市民更清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白紙黑字寫得
很清楚，行政長官普選，「最終達至由一個具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的目標」，基本法明確規定提名渠道只有提
名委員會「一軌」，而不是包括「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在內的「三軌」。基本法是保證
「一國兩制」實施的憲制性文件，對它的尊重，
就等同對法治的尊重。

向西方「告狀」荒腔走板
除了牽強論證「中央插手，民主勢危」，李柱
銘還在文章中談及「香港高度自治、新聞自由遭
蠶食」，但所羅列的例子，近乎荒腔走板，實在
難以支撐其觀點。譬如他指控「現任特首梁振英
在決策之前事事都要徵求北京意見」。須知，香
港特首對中央政府負責，是職責所在。又比如，

他指責「特區政府在2012年試圖在香港的所有小
學硬銷愛國教育」。這使筆者突然想起一位常駐
美國的中國外交官很感觸說過的一件事：他的女
兒跟隨父親到美國，在領事館附近的小學讀書，
三年過去了，女兒只要一聽到美國國歌的旋律，
就會條件反射地站立，把右手放在心口，哼起
「星條旗永不落」，這就是從小抓起的美式愛國
主義教育的結果。遺憾的是，香港總有一些政
客，一直不願正視香港主權已經回歸中國的現
實，才會對各種看來理所當然的事情，產生牴觸
情緒。
他的文章結尾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最近的

例子，是言論獨立、備受推崇的報章《明
報》，今年一月換了親北京的『波士』」。
「大多數分析人士，還有很多該報的記者相
信，此舉是北京給報業東主施加了壓力。更曲
折離奇的是，被替換下來的總編輯劉進圖，上
個月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被斬」。眾所周知，
明報管理層多次公開聲明，總編輯替換非政治
考慮。香港警方在逮捕襲擊劉進圖的兇徒之
後，亦連番表明暫時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犯案動
機與受害者的新聞工作有關。
李大狀向西方「告狀」，所提供的例證還有不

少，幾近捕風捉影、子虛烏有、穿鑿附會，本文
就不一一列舉了。筆者只是覺得，李柱銘先生作
為資深法律工作者，先入為主羅織罪名，卻又舉
不出令人信服的例證，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也
是破壞法治的活生生例證。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李柱銘混淆國際視聽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反內地遊客是一種心理病

香港每天、每年的遊客承受量是多少，既是
有趣的業界問題，也是嚴峻的社會問題。
之所以有趣，是與澳門相比較而言。來往港

澳的遊客，大部分來自內地的自由行遊客。在
內地的自由行遊客中，先到香港的，大部分會
去澳門；先到澳門的，大部分會去香港。單獨
來香港的，不是沒有，但不會是自由行的大多
數。澳門有世界文化遺產，而香港還沒有，比
香港的景點更有吸引力。但香港也有郊野公
園，其中地質公園、濕地公園等也頗有名氣。
澳門有賭場，香港有跑馬。兩個都是自由港，
基本沒有關稅，都是世界公認的購物天堂，在
這方面，香港比澳門名氣大。

香港趕客情況罕見
假設港澳兩地對內地自由行的遊客的吸引力

差不多的話，則大家都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問
題，就是香港的人口比澳門多、香港的地理面
積也比澳門大，照此推算，香港的遊客承受量
應當是澳門的十倍以上，澳門的遊客承受量應
當是香港的十分之一以下。如果香港現在有遊
客承受量的問題，則澳門早在幾年前就應該有
類似的問題。但直到現在，沒有見到港澳媒體
有澳門遊客承受力「崩潰」的報道和評論。
然而，香港的情況卻不同。2012年末到2014

年初，先後發生畸形的街頭運動。例如：在反
水貨客、反搶奶粉、反內地人來港置業的幌子
下，叫嚷「逼爆香港」、「染紅香江」等反自

由行的口號；祭出「光復上水」、「光復香
港」、「城邦自治」、「去中國化」、「港人
優先」等「香港自治運動」的招牌；提出「抗
融合、拒赤化」、「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南京
條約萬歲」、「驅蝗」等分裂國家、煽動仇
恨、煽動歧視、敵視本國同胞的主張，等等。
這不能否認是嚴峻的社會問題。
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提醒人們，單純的經濟

好處，並不能促進兩地社會的和諧。自由行是
在香港「沙士」危機、經濟蕭條後，中央重要
的挺港政策。在回歸之後，「沙士」之前，中
央對涉及陸港交往的政策較為保守。在「沙
士」危機後，中央研判如不開放自由行，香港
將陷入後「沙士」的沉淪，經濟衰退，難以自
拔。自2003年下半年循序漸進開放自由行之
後，香港經濟逐漸起色。十餘年來，香港的酒
店、零售、餐飲、物流、交通、房地產都從自
由行中得益。自由行對香港GDP和就業的貢
獻，少說有3%以上。如果有人對某城市說，他
可以提供GDP和就業各1%的貢獻，該城市要
對他頂禮膜拜，視他為最尊貴的客人。但香港
現在卻如此趕客，史所罕見，世所罕見。
香港到底得了什麼病？值得深思。《墨子·

公孟篇》：「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
暑，有得之勞苦。」這是說，人患病的原因可
能不止一個。抗拒自由行的原因，可能更多。
在擁擠不便的原因之外，可能還有心理病，例

如感覺不爽症、嬌生慣養症、反共恐共症，但
也可能真的是配套病，例如旅行團安排、酒店
設施、交通安排、商場位置、景點安排等問
題。還可能兩者兼而有之。

對內地客增多問題要客觀分析
在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港澳

工作小組組長張德江責成港澳辦調查香港接待
旅客的承受量，這是很重要的。這可能涉及三
方面的工作，一是硬件的考察；二是軟件的評
估；三是人流變化的統計。由於有關的硬件措
施，港澳都有具體的數據，可以逐年觀察，是
否逐年增加，增加幅度與人流增加的幅度是否
匹配；軟件的情況例如旅遊安排、旅行團服務
情況、服務態度、購買貨物品種價格等也可以
逐一比較、逐一考察；對人流的情況也要作出
了解，逗留天數、消費開支、自由行單獨或連
帶到港澳等情況，也需要掌握。總之，涉及自
由行的各種變量，都需要加以考察。這三方面
的工作，並不是完全靜態的，還要有動態的分
析，逐年考察有關情況，了解特區政府和商界
的應對措施，對港澳情況加以對比研究。
經過考察，就可以發現香港得了什麼病。如

果是硬件不足，了解澳門是如何解決的，可供
香港借鑒，香港有什麼規劃，實施情況如何。
如果是軟件不足，則應當對旅遊業的整體進行
檢討，應當如何提高旅遊業的軟件水平。任何
改革都需要時間，循序漸進進行。在這種情況
下，內地可以暫時不擴大自由行。
然而，如果問題不是旅遊硬件、軟件和人流

的問題，而是心理病，則香港應當研究分析患
了什麼心理病，病因來源，然後對症下藥。筆
者以為，病因可能來自教育的缺陷、來自媒體
的渲染。特區政府應當採取適當的政策、適當
的措施，積極加以解決。如果是多方面的原因
造成，就需要採用多方面的解決辦法。

香港極少數人反對內地遊客，如果問題不是旅遊硬件、軟件和

人流的問題，而是心理病，香港應當研究分析患了什麼心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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